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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税收业务指南》

前言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按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按税
种划分收入，明确各自收入范围，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同时，对税收管理机构也进行了
相应改革。中央设立国家税务总局，省及省以下税务机构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个系统，按
收入归属划分各自税收管理权限，分别征收、分级管理。    地方税收是地税系统负责管理的税种的统
称，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印
花税、资源税、车船税、烟叶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13个税种。本书多角度、全方位阐释了上
述各税种实体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是一本专门讲解地方税收业务知识的专业书籍。与同类书相比，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体例新颖。本书在解读各税种相关规定时，均包括税制沿革、课税要素、
征收管理三个部分；考虑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制相对复杂，故对其内容做了适当调整
和补充；为了保证特定事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完整，单独设章节讲解。    二是内容丰富。本书在解读地
方税种实体法基本规定的同时，引用了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法规库收录的税收规范性文件1800余条（截
至2012年12月31日）。同时，对税收基础理论和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也进行了系统介绍和阐述，使地方
税收知识体系更加系统、完整。    三是资料权威。本书解读各税种的法律制度依据，均源自现行有效
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及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同时参阅了立
法机关、专家编写的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释义、解读、适用指南等书籍。    本书定位准确、内容丰富
、资料权威，是一部知识体系完整、结构严谨、实用性强的地方税收工具书。本书可作为地税系统执
法人员业务培训及自学教材，便于其全面掌握地方税收法律法规，正确理解、贯彻税收政策，更好地
开展地方税收征管工作；同时也可供纳税人学习、参考，有助于其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理性进行纳税
筹划。    本书共分十六章。第一章，在吸收税收理论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有选择地介绍税收基础理
论知识；第二章至第十四章，全面解读地方税收13个税种的基本法律制度；第十五章，系统讲解税收
征收管理制度；第十六章，归纳、整理特定事项的税收优惠政策。    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求证，本书
除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外，对出自部门规章和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均注明了引文的标题和文号
。此外，作者认为有些政策、规定值得商榷的，阐明观点时均以“本书认为”形式出现，请读者阅读
时注意。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专家、学者的专著（书名及作者附后），在此向各位专家
、学者深表谢意；同时，对吉林省白城市地方税务局领导及同事所给予的大力支持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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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方税收业务指南》多角度、全方位阐释了地方税各种实体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是一本专门讲解
地方税收业务知识的专业图书。《地方税收业务指南》在解读各税种相关规定时，均包括税制沿革、
课税要素、征收管理三个部分：考虑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制相对复杂，故对其内容做
了适当调整和补充；为了保证特定事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完整，单独设章节讲解。《地方税收业务指南
》在解读地方税种实体法基本规定的同时，引用了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法规库收录的税收规范性文
件1800余条。同时，对税收基础理论和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也进行了系统介绍和阐述，使地方税收知识
体系更加系统、完整。《地方税收业务指南》解读各税种的法律制度依据，均源自现行有效的税收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及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同时参阅了立法机关、
专家编写的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释义、解读、适用指南等。为了便于读者育阅、求证，《地方税收业
务指南》除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外，对出自部门规章和其他税收规范十牛文件的规定均注明了引文的
标题和文号。

Page 3



《地方税收业务指南》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税收基础知识 第一节 税收概述 第二节 税法概论 第三节 税法要素 第四节 税收法律关系 第五节 
税制演变 第六节 税收管理体制 第二章 营业税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课税要素 第三节 征收管理 第四节 
分税目计税规定 第三章 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课税要素 第三节 征收管理 
第四节 教育费附加 第四章 城镇土地使用税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课税要素 第三节 征收管理 第五章 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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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二节 课税要素 第三节 征收管理 第九章 印花税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课税要素 第三节 征收管理 
第十章 资源税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课税要素 第三节 征收管理 第十一章 车船税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课
税要素 第三节 征收管理 第十二章 烟叶税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课税要素 第三节 征收管理 第十三章 企
业所得税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课税要素 第三节 资产的税务处理 第四节 特别纳税调整 第五节 征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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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税收征收管理 第一节 税务登记 第二节 账簿、凭证管理 第三节 纳税申报 第四节 税款征收 第
五节 税务检查 第六节 税收法律责任 第十六章 特定事项税收政策 第一节 特定事项目录 第二节 特定事
项税收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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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7.对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在3％税率的基础上减半征收营业税。（见《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8.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暂免征收营业税： （1）由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批准设立的
政府性基金，由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 （2）收取时开具省级以上（含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财政票据； （3）所收款项
全额上缴财政。 凡不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且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或政府性基金
应照章征收营业税。（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金融商品买卖等营业税若干免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09]111号） 9.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对注册在北京、天津、大连、哈尔滨、
大庆、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合肥、南昌、厦门、济南、武汉、长沙、广州、深圳、重庆
、成都、西安21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企业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示范城市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0]64号
） 10.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从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或再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不含信用评
级、咨询、培训等收入）三年内免征营业税，免税时间自担保机构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税手续之日
起计算。享受三年营业税减免政策期限已满的担保机构，仍符合免税条件的，可继续申请免税。（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09]11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免征营业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名单有关
问题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68号） 11.自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对家政服务企业由员工
制家政服务员提供的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家政服务，是指婴幼儿及小学生看护、老人和
病人护理、孕妇和产妇护理、家庭保洁（不含产品售后服务）、家庭烹饪。（见《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员工制家政服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2011]51号） 12.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单位提供的
下列劳务，免征营业税：标的物在境外的建设工程监理；外派海员劳务；以对外劳务合作方式，向境
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发生在境外的人员管理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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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方税收业务指南》可作为地税系统执法人员业务培训及自学教材，便于其全面掌握地方税收法律
法规，正确理解、贯彻税收政策，更好地开展地方税收征管工作；同时也可供纳税人学习、参考，有
助于其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理性进行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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